
5-2  國立臺南大學 物品借用、歸還 標準作業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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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承辦人用印  
 
 
 
 
 
  

送本組洽借出時間 

依期限歸還 

完成物品借還作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說明： 
  一、本校物品借用對象為本校同仁，學生辦理活動借用物品，須由該單位同仁

具名借用 (使用11306-22表格)。 
二、物品借用人須對物品善盡保管之責任，遇有遺失、毀損或因其它意外事故 

(不可抗拒之天然災害除外)而致損失時，應負賠償或修復之責任。 
三、提供借用物品為：茶桶、桌巾及垃圾桶等。  
四、本業務採單一窗口性質辦理，隨到隨辦。 

承辦人：蔡月春  電話：06 2133111 ~ 451  (or 450.452 亦可) 
 

http://web.nutn.edu.tw/gac450/web/download/doc/22%20%E7%89%A9%E5%93%81%E5%80%9F%E7%94%A8%E5%96%AE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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